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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1：00 
地  點：行政大樓五樓中型會議室 
主  席：張志鴻教務長兼教發中心主任 
出  席：張志鴻教務長及教發中心主任、陳怡凱總務長、吳松茂研發長、王政

弘館長(朱漢琳秘書代)、陳怡兆主任、翁銘章主任(陳冠婷校聘秘書代)、
陳德興主任(呂姿瑩組員代)、吳俊毅院長(呂麗慧主任代)、黃一祥院長、

莊琇惠院長、陳春僥院長、歐馨雲主任、張志成主任、陳冠勳主任、

陳逸杰主任、河凡植主任、呂麗慧主任、柯秀欣主任、許博翔主任、

楊琬如主任(陳怡凱總務長代)、楊書成主任、鄭義暉主任(柯秀欣主任

代)、張惠蘭主任、周志明主任、邱昭文主任、葛孟杰主任、許湘伶所

長、呂正傑主任、學生議會議長蕭舒筠同學 

列  席：黃裕奇組長、郭惠銘組長、侯玥如組長、莊曜遠組長 

請  假：王明月學務長、吳行浩國際長、林季嬋主任、賴怡秀院長、楊鈞池主

任、張永明主任、張文騰主任、林啟琪主任、黃健峯主任、學生會會

長古哲瑋同學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 
案  由：有關通識教育中心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GRF130 服務學習培養

（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 B）（課程代號 GRF130）」課程學生學期成績

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學期成績處理要點第九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學期成績修正

涉及及格或退學者，在成績輸入截止日後，應由課程所屬單位提報教

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始得更正。 
二、 112學年度第2學期之學期成績登錄截止日為113年7月7日，本案係在

113年7月15日提出修正申請，係屬「成績輸入截止日後且涉及及格」

之成績修正案，爰提報本次會議討論。 
擬  辦：討論通過後修正學期成績。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修正「國立高雄大學學期成績處理要點第七點」乙案，提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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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說  明： 

一、 依據現行學期成績處理要點第七點前段規定，任課教師須於期末考試

結束後二週內將學期總成績輸入教務成績管理系統，並列印學期總成

績紀錄單送教務處註冊組備查。考量本校每學期課程數達 1200 至

1300 門課，為簡化相關作業流程，擬修正取消任課教師列印學期總成

績紀錄單送教務處備查之規定。 
二、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  辦：本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一】。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修正「國立高雄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四條、第十六條」乙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培養第二專長，在參考各國立大學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後，針對本校現行之申請修讀時程及修讀輔系學系數規定進行

鬆綁。 
二、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 另附各國立大學日間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申請時程及修讀輔系數規定

比較表供參。 
擬  辦：本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二】。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修正「國立高雄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十

七條」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培養第二專長，在參考各國立大學學生修讀雙

主修辦法後，針對本校現行之申請修讀時程及修讀雙主修學系數規定

進行修正。 
二、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 另附各國立大學日間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申請時程及加修雙主修學

系數規定比較表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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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本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三】。 

參、 工作報告： 
【綜合業務】 

一、以電子郵件宣導並提供優良政府出版品書訊，網址如下：

https://gpi.culture.tw/info 歡迎點閱瀏覽。 
二、惠請本校各教學單位與非營利團體（NPO）或非政府組織（NGO）合

作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宣導活動時，請注意勿涉入商業活動。亦請宣

導所屬教職員生使用原版教科書，並踴躍參加智慧財產局在各地辦理

之培訓課程。 
三、依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100 年度大學校院性別平等教育訪視報告待

改善事項與建議事項表」與「本校 104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之指示，敬請本校各系所在教學過程中，考量將性別平等教育導入課

程設計中，以強化性別平等教育之宣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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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大學學期成績處理要點 

第七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89 年 12 月 05 日 8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92 年 04 月 08 日 91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09 月 23 日 9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01 月 13 日 92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03 月 09 日 92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05 月 14 日 92 學年度第 1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09 月 23 日 9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01 月 02 日 95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09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24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1 月 1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 月 1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依 104 年 4 月 10 日第 144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法規格式 
104 年 6 月 14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5 點 
113 年 9 月 10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學生成績之登錄一律以加退

(棄)選截止後之選課名單為

準。任課教師須先查明確認並

對選課計分單表列學生均應

給予成績。 

未修正。 

 二、同一科目若有二位以上之任課

教師者，學期總成績評定則由

任課教師相互協調。 

未修正。 

 三、各科目學期總成績，由任課教

師參酌平時成績、期中考試成

績及期末考試成績予以評定，

各科目學期總成績以四捨五

入計算至整數 

未修正。 

 四、學生成績等次規定如下： 

（一）甲等（A）：八十分以上

者；點數 4。 

（二）乙等（B）：七十分以上

未滿八十分者；點數 3。 

（三）丙等（C）：六十分以上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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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七十分者；點數 2。 

（四）丁等（D）：五十分以上

未滿六十分者；點數 1。 

（五）戊等（E）：未滿五十分

者；點數 0。 

（六）成績未送達（NO）：依

本要點規定申請延後

登錄者。 

（七）棄選（W）：依本校學生

選課要點規定辦理棄

選者。 

（八）抵免學分（TR）：依本

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

請核准者。 

 五、為進行學生學習成效期中預警

機制，任課教師應於開學正式

上課第十一週結束前至教師

教務管理系統中輸入學生學

習成效期中預警名單。 

未修正。 

 六、學生平時、期中或期末考試曠

考者，其曠考部分之成績，經

任課老師同意後作零分計算。 

 

 

未修正。 

七、任課教師須於期末考試結束

後二週內將學期總成績輸入

教務成績管理系統，並列印

學期總成績紀錄單送教務處

註冊組備查。惟研究所課程

若有特殊原因，任課老師應

於學期總成績輸入期限內填

寫表單經開課單位程序，教

務長核定後，完成延後登錄

之申請，最遲應於次學期正

七、任課教師須於期末考試結束後

二週內將學期總成績輸入教

務成績管理系統，並列印學期

總成績紀錄單送教務處註冊

組備查。惟研究所課程若有特

殊原因，任課老師應於學期總

成績輸入期限內填寫表單經

系（所）、院程序，教務長核

定後，完成延後登錄之申請，

最遲應於次學期正式上課前，

為簡化相關作業流

程，擬修正取消任課

教師列印學期總成

績紀錄單送教務處

註冊組備查之規定。

並將系院程序修正

為開課單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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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課前，完成登錄。 完成登錄。 

 八、任課教師當學期逾期未繳交學

期總成績者，教務處得於次學

期提報教務會議，並請任課教

師到場或以書面說明；任課教

師已離職或因故無法處理學

期總成績時，應由課程所屬單

位主管負責處理，並提報教務

會議。 

未修正。 

 九、任課教師評定之學期總成績輸

入教務管理系統並傳送後即

為永久紀錄，原則上不得更

正。惟因任課教師誤登者，分

別依下列程序申請更正： 

（一）未牽涉及格或退學者，

須填寫「教師更正學生

學期總成績請核單」送

交課程所屬單位主管

與教務處核定後，成績

始得更正。 

（二）牽涉及格或退學者： 

1.在成績輸入截止日

前，應依本條第一款

程序申請更正。 

2.在成績輸入截止日

後，應由課程所屬單

位提報教務會議討

論，且任課教師須親

自到場說明，通過後

始得更正。 

前項所稱因任課教師誤

登，係指因教師登錄或核算錯

誤而申請更正成績。凡非上述

理由，均不得申請更正成績。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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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更正至遲應於次學

期開學開始上課日前完成。 

惟若經本校相關申訴會議

或校外相關救濟管道決定所

為之成績更正不受第二、三項

有關理由與期限之限制。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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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第四條、第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89 年 11 月 21 日本校 8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89 年 12 月 30 日教育部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六九二六一號函核備 
94 年 11 月 22 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6 條 
95 年 3 月 31 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3 條 
95 年 6 月 13 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1 條 
95 年 9 月 2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33669 號函同意修正第 1、3、6 條 
依 104 年 4 月 10 日第 144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法規格式 
106 年 12 月 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4、6、9、13 等 7 條條文 
107 年 2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183799 號函同意備查修正第 1、2、3、4、6、9、13 等 7 條條文 
108 年 6 月 4 日 107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3、5、11、13 等 5 條條文 
108 年 7 月 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86519 號函同意備查修正第 5、11、13 等 3 條條文，108 年 7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109963 號函同意備查修正第 2、3 等 2 條條文 
111 年 12 月 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3、4、5、6、7、8、9、10、11、12、13、14、
15、16 等 15 條條文，112 年 2 月 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20003508 號函指示本辦法係本校學則授權訂

定，免報部備查 
113 年 9 月 10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16 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辦理學生修讀輔系事宜，

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

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

定，訂定「國立高雄大學學生修

讀輔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前條所稱學生修讀輔系，係

指本校學生加修本校學系或合作

學校(以下簡稱他校)學系或他校

學生加修本校學系為輔系。 

辦理跨校輔系以雙方學校交

流為原則，並須簽定跨校輔系協

議。修讀課程及學分費事宜，依

跨校輔系協議辦理。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各學系

得互為輔系或他校之輔系或互為

輔系，其輔系申請修讀資格及輔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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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課程學分由各學系訂定。 

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各學

系、所、碩士學位學程得互為輔

系，其輔系申請修讀資格及輔系

課程學分由各學系訂定。 

本校博士班各學系、所、博

士學位學程得互為輔系，其輔系

申請修讀資格及輔系課程學分由

各學系訂定。 

第四條 

    各學系之日間學制學士班學

生修畢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課程，

得自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

學年第二學期止（建築學系學士

班學生至第五學年第二學期止），

申請修讀本校或他校同學制之其

他學系為輔系。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日間學

制碩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一

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學

期起至第二學年第二學期止，申

請修讀本校碩士班或學士班之其

他學系、所、學位學程為輔系。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日間學

制博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一

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學

期起至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止，申

請修讀本校博士班或碩士班之其

他學系、所、學位學程為輔系。 

產業碩士專班、大學部二年制

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不

得申請修讀輔系。 

修讀輔系以二學系、組、所、

學位學程為限（含跨校輔系、組、

所、學位學程及畢業前放棄雙主

修可取得之輔系）。若因故擬更改

第四條 

    各學系之日間學制學士班學

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得自第二

學年起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止

（建築學系學士班學生至第五學

年第二學期止），申請修讀本校

或他校同學制之其他學系為輔

系。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日間

學制碩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

一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

學期起至第二學年第二學期止，

申請修讀本校碩士班或學士班之

其他學系、所、學位學程為輔系。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日間

學制博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

一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

學期起至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止，

申請修讀本校博士班或碩士班之

其他學系、所、學位學程為輔系。 

產業碩士專班、大學部二年

制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不得申請修讀輔系。 

已核准修讀輔系一次者，不

得再申請；但因轉系而互換主輔

系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學生跨域學

習，培養第二專長，

修正相關條文如下： 

一、修正第一項： 

將學士班申請

修讀輔系時間，

提早一個學期，

從大一下到大

四下（建築系到

大五下）均可申

請修讀。可增加

學生修讀時間。 

二、修正第五項： 

放寬輔系修讀

學系數，以 2學

系為限（含跨校

輔系及放棄雙

主修可取得之

輔系），鼓勵學

生修讀。另學生

如擬更改輔系，

得先放棄原輔

系修讀資格後，

再申請新的學

系進行修讀，以

增進修讀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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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輔系，應先申請放棄原輔系

修讀資格後，再申請修讀其他學

系。 

轉學生自入學在學一學期後

起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二學期

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

修讀輔系。 

 

 

 

轉學生自入學在學一學年後

起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二學期

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得申

請修讀輔系。 

三、修正第六項： 

放寬轉學生申

請修讀輔系時

間，提早一學

期，增加轉學生

修讀輔系時間。 

 第五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校內輔系

須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內提出，經

主、輔系主任同意後轉請教務長

核定。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他校輔系

或他校學生申請修讀本校輔系，

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未修正。 

 第六條 

    學士班輔系課程應以該學系

專業(門)必修科目表為依據，各

學系設置輔系時應指定輔系學生

必修專業(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

為輔系課程。 

碩士班輔系課程應以該學系

專業(門)科目為依據，各學系設

置輔系時應指定輔系學生修讀專

業(門)科目十二學分以上為輔系

課程。 

博士班輔系課程應以該學系

專業(門)科目為依據，各學系設

置輔系時應指定輔系學生修讀專

業(門)科目九學分以上為輔系課

程。 

未修正。 

 第七條 

    輔系應修學分數經主系同意

後得兼採計為主系規定最低畢業

學分數。 

主系所修科目與輔系必、選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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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科目性質相同者，應由輔系學

系指定替代科目補足所差學分，

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第八條 

    凡選修輔系之本校學生，其

每學期學業成績，以其主系及輔

系課程學分合併計算，如有所選

修輔系課程不及格者，應依照學

則有關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九條 

    因轉系而申請互換主、輔系

時須於轉系後第一學期加退選前

提出申請。 

未修正。 

 第十條 

    修讀輔系之學生於轉學時，

其轉學修業證明書及成績單不加

註輔系名稱。 

未修正。 

 第十一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專業科目

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學位證書、

中英文學位證明書、中英文歷年

成績單均應加註輔系名稱。 

學生修讀跨校輔系，經輔系

學校審核已符合應修學分數者，

其加修輔系之成績與證明，由原

學校核發。 

未修正。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如主

系修業年限屆滿，未修滿輔系規

定課程可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

年。放棄修讀輔系資格，所修輔

系科目視為選修科目，與主系相

關者得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輔系得

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放棄輔系資格者，應於主系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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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規定

時間內提出申請，逾期則延長修

業年限一學期。 

 第十三條 

    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尚

未修足輔系規定之必修科目學

分，不得申請發給有關輔系資格

之任何證明。 

未修正。 

 第十四條 

學生修讀輔系課程於規定修

業年限內，若學校需另行開班，

應繳交學分費；學生因修讀輔系

而延長修業年限，其學雜費收費

基準比照本校各種學制學生延長

修業年限期間之標準收取。 

未修正。 

 第十五條 

    輔系課程規定有實驗或實習

者，學生選修該項課程時，應另

加繳輔系實驗材料費或實習費。 

未修正。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並報請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並報請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2

月 4日臺教高（二）

字第 1120003508 號

函指示，本辦法係本

校學則授權訂定，免

報部備查。爰修正立

法修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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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高雄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89 年 11 月 21 日本校 8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89 年 12 月 30 日教育部台(八九)高(二)字第 89169261 號函核備 
94 年 6 月 3 日本校 93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14 條 
94 年 8 月 16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103832 號函修正第 1、14 條同意備查 
94 年 11 月 22 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5 條 
95 年 3 月 31 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3 條 
95 年 6 月 13 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 條 
95 年 9 月 2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33669 號函同意修正第 1、2、3、5 條 
依 104 年 4 月 10 日第 144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法規格式 
108 年 6 月 4 日 107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5、6、7、8、9、10、11、12、13、14、15、
16 等 15 條條文，108 年 7 月 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86519 號函同意備查第 1 條至第 3 條、第 5 條

至第 16 條修正條文 
111 年 12 月 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3、4、5、6、7、8、9、10、11、12、13、14、
15、16、17 等 16 條條文，112 年 2 月 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20003508 號函指示本辦法係本校學則授

權訂定，免報部備查 
113 年 9 月 10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4、17 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辦理學生修讀雙主修事宜，

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

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

定，訂定「國立高雄大學學生修

讀雙主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未修正。 

 第二條 

    前條所稱學生修讀雙主修，

係指本校學生加修本校學系或合

作學校(以下簡稱他校)學系或他

校學生加修本校學系為雙主修。 

辦理跨校雙主修以雙方學校

交流為原則，並須簽定跨校雙主

修協議。修讀課程及學分費事宜，

依跨校雙主修協議辦理。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校內雙主

修須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內提出，

經主系、加修學系主任同意後轉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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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務長核定。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他校或他

校學生申請修讀本校雙主修，應

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第三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之日間學

制學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一

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學

期起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止（建

築學系學士班學生至第五學年第

二學期止），申請修讀本校或他校

同學制之其他學系、學位學程為

加修學系，以取得雙主修。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日間學

制碩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一

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學

期起至第二學年第二學期止，申

請修讀本校或他校同學制之其他

學系、所、學位學程為加修學系，

以取得雙主修。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日間學

制博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一

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學

期起至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止，申

請修讀本校或他校同學制之其他

學系、所、學位學程為加修學系，

以取得雙主修。 

產業碩士專班、大學部二年

制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不得申請雙主修。 

修讀雙主修以二學系、組、

所、學位學程為限（校內雙主修限

一學系；跨校雙主修限一學系），

若因故擬更改加修學系，應先申

請放棄原加修學系修讀資格後，

再申請修讀其他學系。 

第三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之日間學

制學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

程，得自第二學年起至第四學年

第二學期止（建築學系學士班學

生至第五學年第二學期止），申

請修讀本校或他校同學制之其他

學系、學位學程為加修學系，以

取得雙主修。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日間

學制碩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

一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

學期起至第二學年第二學期止，

申請修讀本校或他校同學制之其

他學系、所、學位學程為加修學

系，以取得雙主修。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日間

學制博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第

一學期課程，得自第一學年第二

學期起至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止，

申請修讀本校或他校同學制之其

他學系、所、學位學程為加修學

系，以取得雙主修。 

產業碩士專班、大學部二年

制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不得申請雙主修。 

為鼓勵學生跨域學

習，培養第二專長，

修正相關條文如下： 

一、修正第一項： 

將學士班申請

修讀雙主修時

間，提早一個學

期，從大一下到

大四下（建築系

到大五下）均可

申請修讀。可增

加學生修讀時

間。 

二、新增第五項： 

規範雙主修加

修學系數上限

（限校內 1 學

系，跨校 1 學

系）。並新增放

寬得更改加修

學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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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轉學生轉入本校就讀後，須修

畢一學期課程，始得自次學期開

始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二學期

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申請

加修本校或他校同學制之其他學

系、學位學程為雙主修。 

他校修讀雙主修學生轉學本

校後，如欲繼續保持原加修學系

為雙主修時，亦須依前項規定重

新申請。 

第四條 

    轉學生轉入本校就讀後，須

修畢一學年課程，始得自次學年

開始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二學

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

申請加修本校或他校同學制之其

他學系、學位學程為雙主修。 

 

他校修讀雙主修學生轉學本

校後，如欲繼續保持原加修學系

為雙主修時，亦須依前項規定重

新申請。 

修正第一項，放寬轉

學生申請修讀雙主

修時間，提早一學

期，增加轉學生修讀

雙主修時間。 

 第五條 

    加修輔系滿一學年以上的學

生如有意將輔系改為加修學系，

應於行事曆規定時間內提出申

請，經主、輔學系主任、所屬學

院院長及教務長核准後，始得更

改。 

未修正。 

 第六條 

    修讀學士學位雙主修學生，

應修滿主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

分及加修學系全部專業必修科目

學分，且其加修學系全部專業必

修科目學分數應在本系規定最低

畢業學分數以外至少修習四十學

分以上，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

格。 

主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性質

相同者，經加修學系系主任同意

後得免修，惟免修後因此而不足

前項規定之四十學分者，應由加

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補足所差學

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

查。 

雙主修應修科目學分經主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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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意後得兼採計為主系規定最

低畢業學分數，惟加修學系雙主

修應修學分數扣減兼採計學分數

後仍應符合本條第一項規定。 

 第七條 

    修讀碩士學位雙主修學生，

依學則規定修業期滿，修滿主系

與加修學系最低畢業學分，符合

兩系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

並符合授予碩士學位要件者，取

得主系與加修學系碩士學位。 

前項有關修滿主系與加修學

系最低畢業學分，係指加修學系

學分數應在本系規定最低畢業學

分數以外至少修習十二學分以

上。 

主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性質

相同者，經加修學系系主任同意

後得免修，惟免修後因此而不足

前項規定之十二學分者，應由加

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補足所差學

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

查。 

雙主修應修科目學分經主

系同意後得兼採計為主系規定最

低畢業學分數，惟加修學系雙主

修應修學分數扣減兼採計學分數

後仍應符合本條第二項規定。 

未修正。 

 第八條 

    修讀博士學位雙主修學生，

依學則規定修業期滿，修滿主系

與加修學系最低畢業學分，符合

兩系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

並符合授予博士學位要件者，取

得主系與加修學系博士學位。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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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有關修滿主系與加修學

系最低畢業學分，係指加修學系

學分數應在本系規定最低畢業學

分數以外至少修習九學分以上。 

主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性質

相同者，經加修學系系主任同意

後得免修，惟免修後因此而不足

前項規定之九學分者，應由加修

學系指定替代科目補足所差學

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

查。 

雙主修應修科目學分經主系

同意後得兼採計為主系規定最低

畢業學分數，惟加修學系雙主修

應修學分數扣減兼採計學分數後

仍應符合本條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每學期所

加修學系之科目及學分與主系之

科目與學分應合併計算，一併登

載於該生主系歷年成績表內，每

學期修習學分數應依學則規定辦

理。不及格學分數如達學則退學

之規定者，仍應依照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十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若因故無

法繼續修習加修學系之雙主修課

程時，經加修學系主任同意，報

請所屬學院院長及教務長核准

後，准予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 

前項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

者，應於主系應屆畢業學年度最

後一學期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逾期則延長畢業年限一學期。 

未修正。 

 第十一條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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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讀學士學位雙主修之學生

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

畢主系之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

畢加修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者，最多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學

年，若仍未能修畢加修學系必修

科目學分者，則以主系資格畢

業。 

修讀碩、博士學位雙主修之

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十二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未能依規

定取得加修學系學位者，其已修

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加修學系之

輔系規定得准予核給輔系資格。

其未達輔系資格而加修學系之科

目經主系認為性質相關者，得視

同主系之選修科目，其學分並得

採計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之

學分。 

未修正。 

 第十三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課程，於規

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增開班

者，應繳交學分費，若因修讀雙

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其學雜費

收費基準比照本校各種學制學生

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之標準收取。 

學生修讀跨校雙主修相關學

分費事宜，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十四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轉學或退

學時，其轉學或修業證明書不註

明加修學系名稱。 

未修正。 

 第十五條 未修正。 



19 

    凡修畢雙主修學系規定之門

檻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者，其

中、英文歷年成績表、學位證

書、中、英文學位證明書及畢業

生名冊，均應加註雙主修學系名

稱。 

學生修讀跨校雙主修，經雙

主修學校審核已符合取得雙主修

門檻者，其加修雙主修之學位證

書、成績與學分，由原學校核

發，並於學位證書加註跨校學

校、學系名稱及學位。 

 第十六條 

    有關加修雙主修之其他事

項，均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並報教育部

備查，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並報教育部

備查，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2

月 4日臺教高（二）

字第 1120003508 號

函指示，本辦法係本

校學則授權訂定，免

報部備查。爰修正立

法修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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